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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類 
 

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政府編制表」，並自一百十四年九月十六日生效。 

附修正「彰化縣政府編制表」。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府人企字第1140383313號 

附件：彰化縣政府編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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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使用牌照稅徵收細則」第三條。 

附修正「彰化縣使用牌照稅徵收細則」第三條。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地方稅務局組織規程」第四條。 

附修正「彰化縣地方稅務局組織規程」第四條。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9 日 

府行法字第1140362205號 

附件：修正「彰化縣使用牌照稅
徵收細則」第三條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9 日 

府行法字第140362259號 

附件：修正「彰化縣地方稅務局組
織規程」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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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房屋稅徵收細則」第五條。 

附修正「彰化縣房屋稅徵收細則」第五條。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9 日 

府行法字第1140362265號 

附件：修正「彰化縣房屋稅徵收細
則」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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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有形文化資產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徵規則」第三條。 

附修正「彰化縣有形文化資產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徵規則」第三條。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9 日 

府行法字第1140362273號 

附件：修正「彰化縣有形文化資產
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徵規則」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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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娛樂稅徵收細則」第三條、第十四條、第二十一條。 

  附修正「彰化縣娛樂稅徵收細則」第三條、第十四條、第二十一條。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9 日 

府行法字第1140362268號 

附件：修正「彰化縣娛樂稅徵收細
則」第三條、第十四條、第
二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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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地價稅延期或分期繳納辦法」第三條。 

附修正「彰化縣地價稅延期或分期繳納辦法」第三條。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9 日 

府行法字第1140362283號 

附件：修正「彰化縣地價稅延期或
分期繳納辦法」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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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納稅義務人申請分期繳納地方稅辦法」第四條、第六條。 

  附修正「彰化縣納稅義務人申請分期繳納地方稅辦法」第四條、第六條。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9 日 

府行法字第1140362291號 

附件：修正「彰化縣納稅義務人申
請分期繳納地方稅辦法」第
四條、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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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政府公害糾紛調處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二條、第三條。 

  附修正「彰化縣政府公害糾紛調處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二條、第三條。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扣留清除機具處理設施設備拖吊及保管收費標

準」第五條。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11 日 

府行法字第1140366675號 

附件：修正「彰化縣政府公害糾紛
調處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二
條、第三條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11 日 

府行法字第1140366687號 

附件：修正「彰化縣違反廢棄物清
理法案件扣留清除機具處
理設施設備拖吊及保管收
費標準」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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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修正「彰化縣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扣留清除機具處理設施設備拖吊及保管收

費標準」第五條。 

縣 長 王 惠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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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有機資材處理場收費辦法」第三條。 

附修正「彰化縣有機資材處理場收費辦法」第三條。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檢舉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件獎勵辦法」第八條。 

附修正「彰化縣檢舉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件獎勵辦法」第八條。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11 日 

府行法字第1140366705號 

附件：修正「彰化縣檢舉違反水污
染防治法案件獎勵辦法」第
八條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11 日 

府行法字第1140366756號 

附件：修正「彰化縣有機資材處理
場收費辦法」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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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汽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檢舉及獎勵辦法」第五條、第六條。 

  附修正「彰化縣汽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檢舉及獎勵辦法」第五條、第六條。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11 日 

府行法字第1140366726號 

附件：修正「彰化縣汽車排放空氣
污染物檢舉及獎勵辦法」第
五條、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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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家戶水污染防治費收費辦法」第五條。 

附修正「彰化縣家戶水污染防治費收費辦法」第五條。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檢舉違反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案件獎勵辦法」第三條、第四條、

第六條。 

  附修正「彰化縣檢舉違反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案件獎勵辦法」第三條、第四

條、第六條。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11 日 

府行法字第1140366740號 

附件：修正「彰化縣檢舉違反毒性
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案
件獎勵辦法」第三條、第四 

條、第六條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11 日 

府行法字第1140366762號 

附件：修正「彰化縣家戶水污染防
治費收費辦法」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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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教育事務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部分條文。 

  附修正「彰化縣教育事務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部分條文。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17 日 

府行法字第114037415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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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類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預告修正彰化縣各行政區噪音管制區圖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彰化縣政府。 

二、修正依據：噪音管制法第7條第1項。 

  三、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府公報、彰化縣政府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https://lawsearch.chcg.gov.tw/GLRSNEWSOUT/)-草案預告及本縣環境保護局

網站(https://www.chepb.gov.tw/)-環保公告，並於本縣環境保護局布告欄公開展

覽1個月。 

  四、對於本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個月內陳

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機關：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二)地址：彰化縣彰化市健興路1號2樓。 

     (三)電話：04-7115655 分機 216。 

     (四)傳真：04-7115363。 

     (五)電子郵件：a1035681@chepb.gov.tw。 

縣 長 王 惠 美 出國 

     副縣長  周  傑  代行 

 

彰化縣各行政區噪音管制區圖修正草案總說明 

    彰化縣政府依據噪音管制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辦理各類噪音管制區重新劃定公

告，前次修正係於一百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公告施行。本次修正係定期檢討，依據內

政部國土測繪圖資及彰化縣都市計畫區相關圖資，爰重新劃定彰化縣各行政區噪音管

制區圖。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15 日 

府授環空字第1140368982號 

附件：修正總說明及修正異動說
明各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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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擬定彰化水五金田園生產聚落特定區主要計畫【依內政部都市

計畫委員會第1082次會議決議再公開展覽】」計畫書、圖，並舉辦公開說明會，

請周知。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23條暨同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6條。 

公告事項： 

  一、展覽期間:自中華民國114年9月30日起至114年10月31日止。 

  二、展覽地點:旨揭計畫書、圖分別陳列於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和美鎮公所、鹿

港鎮公所及鹿港頂番敬老協會供公眾閱覽。 

  三、公開說明會時間及地點: 

     (一)114年10月27日下午2時於鹿港鎮公所禮堂。 

     (二)114年10月28日下午2時於和美鎮公所禮堂。 

     (三)114年10月29日下午2時於鹿港頂番敬老協會（鹿港鎮彰頂路326巷135號）。 

  四、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於本案如有意見或建議事項，請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

明姓名(單位)及地址及建議事項，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或所在地公所提出

(意見表逕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和美鎮公所或鹿港鎮公所索取，亦可上

本府建設處網站下載)，公開展覽期滿後由本府彙整供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審

議參考。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預告「彰化縣彰化漁港能源專用區域碼頭收費標準」修正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準用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彰化縣彰化漁港能源專用區域碼頭收費標準」修正草案如附件，並公布於彰

化縣政府（下稱本府）網站/便民服務/法令規章。 

  二、對於本次修正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公告日起7日內向本府

陳述意見或洽詢，聯絡方式如下： 

     (一)承辦單位：本府經濟暨綠能發展處。 

     (二)地址：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416號。 

     (三)承辦人：李技士。 

     (四)電話：04-7531455。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2 日 

府綠用字第1140354714號 

附件：修正草案總說明、條文對
照表及草案各1份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22 日 

府建城字第1140362281A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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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電子信箱：radiocat22@email.chcg.gov.tw。 

縣 長 王 惠 美  
 
  

mailto:radiocat22@email.chc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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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彰化漁港能源專用區域碼頭收費標準修正草案總說明 

    因應近年離岸風電運維船泊位需求變化及泊位公共設施完備性有差異，將彰化漁

港能源專用區域碼頭泊位分為一般泊位（共十席）及簡易泊位（共九席），基於使用

者付費原則及符合管理彰化漁港需求，並提升港務建設之財務自償性及健全性，爰擬

具「彰化縣彰化漁港能源專用區域碼頭收費標準」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彰化漁港能源專用區域碼頭分為一般泊位與簡易泊位並增訂簡易泊位碼

頭使用費及管理費。(修正條文第二條及附圖） 

   二、修正碼頭使用費及管理費繳費期限，應依彰化縣政府指定期間繳納。(修正條

文第三條）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大戶催繳通知單無法投遞名冊1 

      份。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6條第3項、彰化縣公有公共停車場收費及管理自治

條例第8條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本府執行本縣公有路邊停車場停車欠費大戶催繳通知業務(停車期間：109年10

月至110年1月，公示送達件數：26)，經以雙掛號郵件併送達證書寄發催繳通知

單，郵務人員以無法送達為由退件，爰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公示送達，俾完

成法定送達程序。 

  二、前項停車費逾期未繳之催繳通知單無法郵寄送達名冊，張貼於本府公告欄、本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19 日 

府交管字第1140380872A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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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路邊停車資訊網(https://chpark.chcg.gov.tw/)及各縣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

本府公報，經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 

  三、通知信函暫由本府留存，應受送達人應至本府交通處交通管理科(彰化市健興

路1號1樓)領取並辦理結繳事宜，逾期未繳納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縣 長 王 惠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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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廢止彰化縣埤頭鄉「宏宜牧場，農畜牧登字第001164號」(彰化縣埤頭鄉

埤頭段574地號)(家禽場)畜牧場登記及註銷登記證書1張。 

依據：畜牧法第8-1條。 

公告事項：本縣埤頭鄉「宏宜牧場，農畜牧登字第001164號」因停業超過1年，屆滿

未辦理復業，廢止其畜牧場登記並註銷登記證書。(詳如附件清冊) 

縣 長 王 惠 美  
 

附件：公告註銷彰化縣歇業畜牧場之畜牧場登記證清冊 

畜牧場名稱 註銷畜牧場登記證書字號 註銷依據 

宏宜牧場 農畜牧登字第 001164 號 
依據畜牧法第 8-1 條規定

公告註銷畜牧場登記證書 

以下空白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廢止彰化縣彰化市「祥輝畜牧場，農畜牧登字第114489號」(彰化縣彰化

市快官段703、703-2地號)(家禽場)畜牧場登記及註銷登記證書1張。 

依據：畜牧法第8-1條。 

公告事項：本縣彰化市「祥輝畜牧場，農畜牧登字第114489號」因停業超過1年，屆

滿未辦理復業，廢止其畜牧場登記並註銷登記證書。(詳如附件清冊) 

縣 長 王 惠 美  
 

附件：公告註銷彰化縣歇業畜牧場之畜牧場登記證清冊 

畜牧場名稱 註銷畜牧場登記證書字號 註銷依據 

祥輝畜牧場 農畜牧登字第 114489 號 
依據畜牧法第 8-1 條規定

公告註銷畜牧場登記證書 

以下空白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11 日 

府農畜字第1140362211A號 

附件：公告註銷登記證清冊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11 日 

府農畜字第1140362160A號 

附件：公告註銷登記證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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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廢止彰化縣鹿港鎮「弘原畜牧場，農畜牧登字第114461號」(彰化縣鹿港

鎮草港尾段1063地號)(家禽場)畜牧場登記及註銷登記證書1張。 

依據：畜牧法第8-1條。 

公告事項：本縣鹿港鎮「弘原畜牧場，農畜牧登字第114461號」因停業超過1年，屆

滿未辦理復業，廢止其畜牧場登記並註銷登記證書。(詳如附件清冊) 

縣 長 王 惠 美  
 

附件：公告註銷彰化縣歇業畜牧場之畜牧場登記證清冊 

畜牧場名稱 註銷畜牧場登記證書字號 註銷依據 

弘原畜牧場 農畜牧登字第 114461 號 
依據畜牧法第 8-1 條規定

公告註銷畜牧場登記證書 

以下空白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廢止彰化縣埤頭鄉「玉秀牧場，農畜牧登字第001368號」(彰化縣埤頭鄉路

口厝段297-1地號)(家禽場)畜牧場登記及註銷登記證書1張。 

依據：畜牧法第8-1條。 

公告事項：本縣埤頭鄉「玉秀牧場，農畜牧登字第001368號」因停業超過1年，屆滿

未辦理復業，廢止其畜牧場登記並註銷登記證書。(詳如附件清冊) 

縣 長 王 惠 美  
 

附件：公告註銷彰化縣歇業畜牧場之畜牧場登記證清冊 

畜牧場名稱 註銷畜牧場登記證書字號 註銷依據 

玉秀牧場 農畜牧登字第 001368 號 
依據畜牧法第 8-1 條規定

公告註銷畜牧場登記證書 

以下空白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11 日 

府農畜字第1140362297A號 

附件：公告註銷登記證清冊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11 日 

府農畜字第1140362077A號 

附件：公告註銷登記證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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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預告修正「彰化縣犬貓收容及處理收費標準」第3條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彰化縣政府。 

二、修正依據：動物保護法第14條第5項。 

三、修正「彰化縣犬貓收容及處理收費標準」第3條草案如附件。 

  四、本案另載於彰化縣動物防疫所網站（https://www.chcgadcc.gov.tw/）。 

  五、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翌日起14日內

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彰化縣動物防疫所。 

     (二)地址：彰化縣彰化市中央路2號。 

     (三)電話：04-7620774。 

     (四)傳真：04-7614209。 

     (五)電子郵件：adcc010@chcgadcc.chcg.gov.tw。 

縣 長 王 惠 美 出國 

     副縣長  周  傑  代行 

 

彰化縣犬貓收容及處理收費標準第三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為符合動物保護法立法之精神，確保政府提供之服務資源公平分配及實務運

作，並考量擬不繼續飼養犬貓收容後，未被認養者，需終身飼養於動物收容處所，

爰擬具「彰化縣犬貓收容及處理收費標準」第三條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修正擬不繼續飼養犬、貓收費標準及條件。（修正條文第三條）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16 日 

府授農防字第1140359274號 

附件：彰化縣犬貓收容及處理收
費標準第3條修正草案總
說明、修正草案條文對照
表及修正草案各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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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犬貓收容及處理收費標準第三條修正草案 

第三條    設籍於彰化縣之飼主，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所飼養之犬、貓具有寵物登

記、絕育及未逾一年狂犬病預防注射證明者，始得辦理犬、貓擬不繼續飼養

手續，每隻收費新臺幣一萬元。經完成收容手續並繳納費用後，不得退費。  

            飼主於彰化縣公立動物收容所認養犬、貓者，自認養日起三十日內送回

彰化縣公立動物收容所，不予收費。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預告修正「彰化縣兒童及少年家庭寄養辦法(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及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彰化縣政府。 

  二、修正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2條。 

  三、「彰化縣兒童及少年家庭寄養辦法」修正草案如附件，並公告於本府網站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11 日 

府社保護字第1140356820號 

附件：彰化縣兒童及少年家庭
寄養辦法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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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hcg.gov.tw)/訊息中心/公佈欄。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刊登公報之次日起10日內陳述

意見或洽詢承辦單位： 

     (一)承辦單位：彰化縣政府社會處保護服務科。 

     (二)地址：彰化市華山路37號4樓。 

     (三)電話：(04)7261113#322。 

     (四)傳真：(04)7265932。 

     (五)電子郵件：c650184@email.chcg.gov.tw。 

縣 長 王 惠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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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核發張家輔地政士開業執照[（114）彰地登字第001353號）]。 

依據：地政士法第7條、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張家輔。 

二、證書字號：（114）台內地登字第029891號。 

三、執照字號：（114）彰地登字第001353號。  

四、事務所名稱：立源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彰化縣員林市橋愛街 175 號。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17 日 

府地價字第114036820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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